
齐发〔2020〕54号

中共齐都镇委员会

关于做好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工作的

通    知

各社区党总支、村居、镇直部门、企业党支部：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热潮，根据区委的部署要求，结合我镇实际，做如下安排。

一、宣讲时间

2020年12月1日—2020年12月31日
二、总体安排

1、组织全镇集体培训学习。聘请区宣讲团授课老师，对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行全面、详尽的讲解辅导。
2、镇班子成员、副科级干部到挂包村居、骨干企业开展宣讲，12月18日前完成。

3、各包村干部、村居支部书记为各村的宣讲员，利用党群议学会等形式开展集中宣讲，12月25日前完成。
3、镇直部门、骨干企业负责做好单位内部的宣讲工作，实现宣讲层层延伸和全覆盖，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
三、宣讲分工

1、镇宣讲小分队人员组成

队  长：于海南   党委书记
副队长：王  鹏   党委副书记、镇长
成  员：齐  明   人大主席

付建营   政协工作室主任

冷建敏   政府副镇长、古城社区总支书记

刘凤会   政府副镇长、城里社区总支书记

王新刚   政府副镇长、西关社区总支书记

常竣昊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杨  波   党委委员、人武部长、付家社区总支书记

孙  波   党委委员

王  熠   党委委员

刘永刚   党委委员、南马社区总支书记

李  彦   综治中心主任、石桥社区总支书记

王永安   副科级干部

李桂花   村级三资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农委副主任

张  译   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牛  超   财政审计和公共资产管理运营中心主任

2、宣讲安排

宣讲人员       宣讲村（社区）       宣讲企业

于海南          崔家村              冠宏化工

王  鹏          西门村              正华助剂

齐  明          谢家村              畅达物流

付建营          尹家村              富源建材

冷建敏          石佛村              三鹏化工

刘凤会          赵王村              顺齐塑纺

王新刚          西关南村            凯创光电

常竣昊          永顺村              宝鑫市政

杨  波          蒋王村              天和电杆

孙  波          郎家村              齐润房地产

王  熠          东古村              华庆耐火

刘永刚          龙贯村              桓公台餐饮

王永安          河崖村              联源经贸

李桂花          刘家庄村            新翔化工

李  彦          长胡村              峰泉化工

张  译          大夫村              晨鸿工贸

牛  超          国家村              浩源工贸

3、各村居宣讲工作由村居支部书记负责；各企业党支部宣讲工作由社区党总支组织实施；各镇直部门要制定宣讲计划，按时间节点组织实施。

四、有关要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周密部署，精心实施，确保宣讲工作顺利开展。

1、宣讲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重中之重，以党中央批准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提纲》为基本依据，全面准确阐释好、解读好全会精神。
2、镇党政办公室负责统一提供宣讲提纲。各部门在宣讲过程中要打好宣讲会标或者悬挂会议条幅，留存学习照片，登记好宣讲回执（附件1），宣讲结束后2日内将相关材料报送到党政办公室。邮箱qddzb@163.com。

3、宣讲完成情况将作为意识形态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纳入对各支部的年底考核。

附件：齐都镇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回执单

                               中共齐都镇委员会

                                 2020年12月1日

附件：

齐都镇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回执单

	宣讲单位
	宣讲人
	时间
	地点
	参会范围、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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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宣讲活动结束后，请及时将宣讲回执单、宣讲活动照片电子版报送镇党政办，邮箱：qddzb@163.com。


